附件1

宝鸡市2010年度贫困家庭高中毕业生

高等教育入学救助工作日程安排

	救助

程序
	时间安排
	主  要  工  作

	组织宣传
	2010年6月1日

至

2010年8月30日
	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在新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组织好校内宣传和上街宣传活动；举行救助金发放仪式；建立信息专报制度等。 

	学生

申请
	2010年6月10日

至

2010年7月5日
	学生或家长持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及相关证件向毕业学校提交书面申请。

	学校

审核
	2010年7月7日

至

2010年7月20日
	学校组织人力对本校申请对象调查核实，发给学生表格，学生办完相关手续后，将申请材料交毕业学校，学校将确定的救助对象公示7天，无异议后报县区教育局。

	县区
审核
汇总
	2010年7月21日

至

2010年8月5日
	县区教育局收齐汇总救助材料，并进行初审，将结果以正式文件报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同时报市财政局。

	市级

审批
	2010年8月6日

至

2010年8月13日
	市救助领导小组对县区上报材料进行审议，确定救助意见，以正式文件将审核结果下发县区教育局，同时抄送县区财政局。县区教育局以书面形式将审批结果通知救助对象所在学校，学校以介绍信形式通知学生本人或家庭。

	救助金领取
	2010年8月15日

至

2010年9月1日
	学生持高校录取通知书及相关证明材料到户籍所在地县区教育局领取救助金存折。


